
8-26-07 

審判的神諭(結 6:1-7:27) 
 

（一）斥責以色列拜偶像招致審判的預言（6：1-14）：  

 神說話的對像是「全以色列民眾」（6：1-2） 

 毀滅邱壇、打碎偶像、刀劍滅民（6：3-7） 

 餘民分散到各國，為己過傷痛，記念耶和華（6：8-10） 

 「拍手、頓足」，為自受禍患而舉哀，這審判是完全的毀滅（6：11-12） 

 神要審判猶大全地，猶大從南到北都變成荒涼（6：13-14） 

 

（二）如何審判的預言（7：1-27）： 

 「結局到了！」神要按他們所犯的罪審判全國，並不顧惜（7：1-4） 

 再次宣告史無前例慘痛的結局臨到（7：5-7） 

 這結局是徹底的審判，是按著他們所犯的罪報應他們（7：8-9） 

 「杖已經開花」- 施行審判、刑罰罪人的事已經顯明出來了（7：10） 

「驕傲已經發芽」- 外邦人的驕傲和流血的暴行已開始了，漸臻成熟，成了刑罰的杖（7：10-11） 

 審判的災禍（神的烈怒）臨到，一切的商業交易將會歸於烏有。神藉外邦人的手殺滅犯罪的百姓，

城內已無人出戰。（7：11-14） 

 在城外的人被敵軍殺死，在城內的人遇瘟疫、饑荒而死，逃難的人也因逃避追殺而發出悲哀的聲音

（7：15-16） 

 「手都發軟，膝弱如水」，「麻布束腰」，「臉上羞愧，頭上光禿」，刑罰審判帶來百姓疾病痛

苦，他們為自己的罪羞愧得像舉哀（7：17-18） 

 金銀不能救他們的性命，也不能飽他們的肚腹，連本為聖潔威嚴之聖殿，也被拜偶像之舉成為不潔

之地（7：19-20） 

 以色列民以為聖殿是他們的保障，憑己意污穢聖殿，神卻任憑敵軍來褻瀆聖殿（7：21-22） 

 以色列犯罪的結果，是為自己製造鎖鍊，自作自受。神藉巴比倫懲罰以民，止息驕傲作惡的以色列

人（7：23-24） 

 城內風聲鶴淚，求問無門，沒有異象，民就滅亡。因為神不再施恩。（7：25-26） 

 君王和百姓因神的審判，無助而絕望。（7：27） 

 

神的審判目的在第 6、7 章中重述了 7 次：「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」（6：7、10、13、14， 7：4、9、

27）。 

 



 

 

思想問題﹕ 

1. 神實行審判的目的是甚麼？我是否有某些罪，需要神嚴厲的打擊才肯改變？我們渴望神來改變我們心中那些

令神不高興的地方嗎？還是神不得不使我們傷心呢？ 

 

2. 百姓放縱對金錢的熱愛導致了他們犯罪，正因如此神要毀滅他們（7：19）。甚麼才是處理金錢的正

確態度？我是以甚麼心態來處理我的財物的？ 

 

3. 神賜給人金和銀，但人卻用它們去製造偶像（7：20）。慾望會將任何東西變為偶像，有甚麼是我的

渴望？有甚麼已化為我的偶像？ 

 

4. 耶路撒冷的百姓為他們的聖殿驕傲，聖殿本身成了他們驕傲的資本（24:20-21）。驕傲的人總以為

自己有一定的資本，甚麼是我驕傲的資本？ 

 

 

請預備查閱以世結書 9﹕1-11，11：1-25 經文。以西結書注釋（卷上、卷下）- 唐佑之,  請到 

http://www.ccbiblestudy.net/Old%20Testament/26Ezek/26CT09.htm 

http://www.ccbiblestudy.net/Old%20Testament/26Ezek/26CT11.htm 

參閱這兩章內容



神說話的對像是「全以色列民眾」（6：1-2） 

「耶和華的話臨到我說：‚人子啊，你要面向以色列的眾山說預言。」（1-2） 

「眾山」是耶和華賜給以民的產業，包括 3 節所指的「大山、小岡、水溝、山谷」，因此這裡也是指猶大全地。 

 

毀滅邱壇、打碎偶像、刀劍滅民（6：3-7） 

「3 說：‘以色列的眾山哪，要聽主耶和華的話！主耶和華對大山、小岡、水溝、山谷如此說：我必使刀劍臨到你們，也必毀滅你們的邱

壇。 

4 你們的祭壇必然荒涼，你們的日像必被打碎，我要使你們被殺的人倒在你們的偶像面前， 

5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：因為你們紛爭過於四圍的列國，也不遵行我的律例，不謹守我的典章，並以遵從四圍列國的惡規尚不滿意。 

 我也要將以色列人的屍首放在他們的偶像面前，將你們的骸骨拋散在你們祭壇的四圍。 

6 在你們一切的住處，城邑要變為荒場，邱壇必然淒涼，使你們的祭壇荒廢，將你們的偶像打碎。你們的日像被砍倒，你們的工作被毀

滅。 

7 被殺的人必倒在你們中間，你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’‛」 

這些「眾山」是神所賜給他們的產業，他們本應在聖殿敬拜獨一的真神上帝，但以民卻效法原居民迦南人在各大

小山嶺設立邱壇敬拜假神、偶像，成了混合宗教的敬奉之地，是污穢之地（王下 21：2-6）。 

所以神要徹底地潔淨這地和這民族，要藉敵人的刀劍殺死犯罪的以民，並將屍體拋散在假神和邱壇的四圍，這使

我們想起約西亞曾在各邱壇上焚燒骨頭，作為封鎖祭壇的有限方法（王下 23：20）；並將邱壇毀壞，打碎偶

像。 

 

餘民分散到各國，為己過傷痛，記念耶和華（6：8-10） 

「8 “‘你們分散在各國的時候，我必在列邦中使你們有剩下脫離刀劍的人。 

9 那脫離刀劍的人必在所擄到的各國中記念我，為他們心中何等傷破，是因他們起淫心，遠離我，眼對偶像行邪淫。他們因行一切可憎的

惡事，必厭惡自己。 

10 他們必知道我是耶和華，我說要使這災禍臨到他們身上，並非空話。 ’”」 

在神對以民審判刑罰之中，仍然給以民一些恩慈的應許，就是給以民留些脫離刀劍的人，被擄到各國，記念耶和

華。耶和華保留這些餘民，是為使他們認識耶和華的聖潔和公義，且神的話並非空談的。他們在被擄之地思念神

怎樣毀滅那些起淫心遠離神的同胞，為他們心感慚愧傷痛。 

 

「拍手、頓足」，為自受禍患而舉哀，這審判是完全的毀滅（6：11-12） 

「11“‘主耶和華如此說：你當拍手頓足說：哀哉！以色列家行這一切可憎的惡事，他們必倒在刀劍、饑荒、瘟疫之下。 

12 在遠處的，必遭瘟疫而死；在近處的，必倒在刀劍之下；那存留被圍困的，必因饑荒而死。我必這樣在他們身上成就我怒中所定

的。」 

「拍手、頓足」是一種「恨惡」表現，是為自受禍患而舉哀。 

這預定的審判是全面的，在 7：15-16 也有描述，在外有被刀劍殺死的人，在內有因瘟疫或饑荒而死的人。 

 

神要審判猶大全地，猶大從南到北都變成荒涼（6：13-14） 

「13 他們被殺的人，倒在他們祭壇四圍的偶像中，就是各高岡、各山頂、各青翠樹下、各茂密的橡樹下，乃是他們獻馨香的祭牲給一切

偶像的地方。那時，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 

14 我必伸手攻擊他們，使他們的地從曠野到第伯拉他一切住處極其荒涼。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’‛」 

這裡再次重複 1-7 節的預言，不過在此特別說出「橡樹」（OAK），橡樹是迦南地區一種高大的樹木，人們喜歡

在茂盛的橡樹旁築邱壇和獻祭，他們認為神聖的地方，會因死屍而被污穢，神用迷信來治死他們迷信的心理。猶

大地從南到北（第伯拉他是猶大國北境與敘利亞交界處的一個小鎮）會變得極其荒涼。 

 

神的審判目的在第六章重複了四次，在第七章重複了三次，那麼神實行審判的目的是甚麼？ 

神實行審判的目的是「他們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」，即所有人都要認識耶和華，包括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人，他們

要認識耶和華是獨一真神、全世界的神，歷史的神，也是不說空話的神。神在審判中除了彰顯祂的聖潔和公義的

作為，也顯出祂的恩慈，祂要拯救一小部分百姓，使預言的黑暗之中出現了一道亮光。 



百姓頑硬不肯悔改歸向耶和華，他們需要新的態度，神用羞恥、痛苦、遭罰和失敗剌透他們的心，使他們痛定思

痛，完全徹底地被潔淨。神有時候要打垮一個人，好使他真正的悔改。 

您是否有某些罪，需要神嚴厲的打擊才肯改變？我們渴望神來改變我們心中那些令神不高興的地方嗎？還是神不

得不使我們身心受損、或失去所愛的呢？如果我們忽視聖經上的警告而背離了神，那麼等著我們的就是神的審

判。 

 

 

「結局到了！」神要按他們所犯的罪審判全國，並不顧惜（7：1-4） 

「1 耶和華的話又臨到我說： 

2 “人子啊，主耶和華對以色列地如此說：結局到了！結局到了地的四境。 

3 現在你的結局已經臨到，我必使我的怒氣歸與你，也必按你的行為審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罰你。 

4 我眼必不顧惜你，也不可憐你，卻要按你所行的報應你，照你中間可憎的事刑罰你。你就知道我是耶和華。」 

這裡所說的結局必然是指耶和華忿怒臨到以色列的日子，是耶路撒冷敗亡的時候，這結局影響全以色列民族，悲

慘必定發生，神是按著他們所犯的罪懲罰他們，並不顧惜他們，他們也無法逃避。 

 

再次宣告史無前例慘痛的結局臨到（7：5-7） 

「5 主耶和華如此說：有一災，獨有一災，看哪！臨近了！ 

6 結局來了，結局來了！向你興起。看哪！來到了！ 

7 境內的居民哪，所定的災臨到你，時候到了，日子近了，乃是鬨嚷，並非在山上歡呼的日子。」 

神就像現代的警報器一樣向四境發出緊急警報說「災禍臨近了，結局到了！」這次來的喧嚷聲不是像在山上拜偶

像時所發出的歡呼聲，而是災禍來到的悲痛震驚聲，且這次災禍，當時來說是史無前例的，是極其可怕的。 

我們對神的警報敏感嗎？還是聽而不聞，置之不理？ 

 

這結局是徹底的審判，是按著他們所犯的罪報應他們（7：8-9） 

「8 我快要將我的忿怒傾在你身上，向你成就我怒中所定的，按你的行為審判你，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罰你。 

9 我眼必不顧惜你，也不可憐你，必按你所行的報應你，照你中間可憎的事刑罰你。你就知道擊打你的是我耶和華。」 

這結局是因他們長久屢犯不改的罪，使神的忿怒傾在他們身上，神不再顧惜、可憐這勃逆之民。 

 

「杖已經開花」- 施行審判、刑罰罪人的事已經顯明出來了（7：10） 

「驕傲已經發芽」- 外邦人的驕傲和流血的暴行已開始了，漸臻成熟，成了刑罰的杖（7：10-11） 

「10 “看哪！看哪！日子快到了，所定的災已經發出！杖已經開花，驕傲已經發芽。 

11 強暴興起，成了罰惡的杖。以色列人，或是他們的群眾，或是他們的財寶，無一存留，他們中間也沒有得尊榮的。」 

 


